
 

 
114學年度第 2學期社團幹部研習講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辦單位:學生事務處 

承辦單位:課外活動指導組 

舉辦日期:115年 03月 18日(星期三) 

舉辦地點:衛保教室 

  



一、 課指組網頁 

      1.進入國立聯合大學校網，並點選行政單位 

 

2. 學生事務處，再點選課外活動指導組即可進入課指組網頁 

 

3.點選表單下載     社團相關表格 

 

  



二、活動申請流程: 

1. 於活動前一週送交活動申請表 

 

2.該項活動有申請經費者，於繳交活動申請表時一併附上經費概算表 

 

 

 

 



3.如已遞交活動申請但需延期者，送交活動異動申請表 

 

4.於活動結束後繳交活動成果表及照片成果表(照片成果表需附上四張照片) 

  

 

  



5.有申請經費的活動結束後送交成果表時需附上收據、或發票 

(需打統編:49502521) 

 
＊收據背面須註明活動日期、名稱、社團名稱、負責人姓名及連絡電話。 

6.收據或發票有餐食、飲料等品項時，應附上用餐人員名單 

 

  



7.本學期需有電子公文及紙本公文 

課指組官網 QRcode 

 

 

 

＊點擊藍色文字進入填寫表單。 

 

  



三、社團活動認證微課程 

 

 

 

 

 

於每次社團活動由社長及指導老師簽章(缺一不可) 

四、公假申請流程 

 

 

於活動開始前一周提交公假申請證明單、名單至課指組 



 

 
  



 

年度社團資料繳交時間 

 

一、各社團、學會第一學期 初 應繳交之資料： 

   1.社員名冊（系學會免繳） 

      2.各社團、學會在第二學期 末 改選、交接應繳交之資料，未繳交者補件 

 

二、各社團、學會第一學期 末 應繳交之資料： 

  1.社團評鑑(一整年活動績效、社團資料)  

 

  三、各社團、學會第二學期 初 應繳交之資料： 

     1.社員名冊（有新進社員者） 

      2.第一學期末 1、2項資料未交者補件 

 

四、各社團、學會第二學期 末 改選、交接應繳交之資料： 

  1.指導老師推薦表 

  2.社團負責人基本資料表 

  3.幹部名冊 

  4.下學年度第一學期活動行事曆附活動經費預算明細表 

5.財務交接清單 

  6.財產登記表 

  7.第二學期經費收支簽報表 

  8.辦理課外活動經歷暨事蹟登錄申請書(第三條第一至二款適用之申請書) 

  9.社團組織章程(有經社/會員大會修改者需繳交) 

 

  五、各社團、學會於學期中如因休、退學，有改選或資料變更者，隨時

補正更新資料。 

  



六、 依本校【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十五條規定：社團負責人、幹部之改選訂於每

年 4、5月間辦理】，請各社團於 5月底前完成幹部改選，並請社團負責人於

本學期結束前將下列資料繳交課指組： 

 1. 115學年度【社團指導老師推薦表】 

 2. 115學年度【社團負責人基本資料】 

 3. 115學年度【幹部名冊】 

 4. 115學年度【第一學期活動行事曆（後附活動經費預算明細表）】 

 5. 本(114)學年度【財務交接清單（確實交接）】 

 6. 本(114)學年度【財產登記表（確實清點交接）】 

 7. 本(114)學年度【第二學期經費收支簽報表】 

 8. 115學年度【社團組織章程（修訂後之最新版本）】 

 9. 本(114)學年度擔任社團、系學會、學生會、畢聯會之幹部，請辦理【課外

活動經歷暨事蹟登錄】申請（適用學生課外活動經歷暨事蹟證明施行要點

第三條第一至第二款之事項者） 

  



 

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表 

社團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

月份：115 年 3月            社長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日期 時間 
(範例：   18 時 00 分至 20 時 00 分 

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

1   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2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3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4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5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6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註： 

1. 社團指導費每學期核發四個月，指導老師每月至少須指導 4 個小時(餘屬

義務性質)、社團每月申辦活動次數至少(含)兩次，不足者則停發指導老師

當月之指導費。(當學期第一個月與最後一個月得以合計，其餘每月皆需至少指導

4小時) 

2. 請依實際指導情形親筆簽名(不得以蓋章形式)，本表將為請領社團指導老師鐘

點費之依據。 

3. 本表請於當月 25日前(逾時不候)，填妥後送交二坪課指組，謝謝。 ★ 



 

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表 

社團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

月份：115 年 4月            社長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日期 時間 
(範例：   18 時 00 分至 20 時 00 分 

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

1   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2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3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4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5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6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註： 

1. 社團指導費每學期核發四個月，指導老師每月至少須指導 4 個小時(餘屬

義務性質)、社團每月申辦活動次數至少(含)兩次，不足者則停發指導老師
當月之指導費。(當學期第一個月與最後一個月得以合計，其餘每月皆需至少指導

4小時) 

2. 請依實際指導情形親筆簽名(不得以蓋章形式)，本表將為請領社團指導老師鐘

點費之依據。 

3. 本表請於當月 25日前(逾時不候)，填妥後送交二坪課指組，謝謝。 

 

★ 

 



 

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表 

社團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

月份：115 年 5月            社長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日期 時間 
(範例：   18 時 00 分至 20 時 00 分 

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

1   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2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3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4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5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6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註： 

1. 社團指導費每學期核發四個月，指導老師每月至少須指導 4 個小時(餘屬

義務性質)、社團每月申辦活動次數至少(含)兩次，不足者則停發指導老師
當月之指導費。(當學期第一個月與最後一個月得以合計，其餘每月皆需至少指導

4小時) 

2. 請依實際指導情形親筆簽名(不得以蓋章形式)，本表將為請領社團指導老師鐘

點費之依據。 

3. 本表請於當月 25日前(逾時不候)，填妥後送交二坪課指組，謝謝。 

 

★ 

 



 

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表 

社團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

月份：115 年 6月            社長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日期 時間 
(範例：   18 時 00 分至 20 時 00 分 

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

1   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2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3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4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
 

5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6      時     分至 1  8 時  8 分   

註： 

1. 社團指導費每學期核發四個月，指導老師每月至少須指導 4 個小時(餘屬

義務性質)、社團每月申辦活動次數至少(含)1次，不足者則停發指導老師
當月之指導費。(當學期第一個月與最後一個月得以合計，其餘每月皆需至少指導

4小時) 

2. 請依實際指導情形親筆簽名(不得以蓋章形式)，本表將為請領社團指導老師鐘

點費之依據。 

3. 本表請於當月 25日前(逾時不候)，填妥後送交二坪課指組，謝謝★ 

 



 


